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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示保密视角下中国商事仲裁公开路径探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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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前，我国商事仲裁长期遵循“保密优先”的原则，立法上尚未对仲裁公开作出系统性规定，实践中也以
仲裁保密为主，这在很大程度上制约了争议解决效果的提升、公众知情需求的满足以及我国商事仲裁国际化的发
展。针对这一现实困境，本文提出以“明示保密”替代传统保密范式，即在尊重当事人意思自治的基础上，明确
允许当事人约定公开仲裁程序及裁决，并建立例外情形下的强制性公开机制，力求在保密与公开之间实现平衡。
通过梳理国际商事仲裁公开的立法经验与实践模式，结合我国仲裁实践，尝试构建以“原则公开、例外保密”为
方向的制度框架，进一步明确明示保密的法律效力，划定公开的适用范围，完善相关配套程序规则，以在保持我
国商事仲裁灵活高效优势的同时，增强制度透明度与国际竞争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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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rbitration in China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Express

Confidentiality

Ou Zhiyan1*

(1 South China Agricultural University, School of Humanities and Law, Guangzhou,

Guangdong, 510640, China )

Abstract: Currently, China's commercial arbitration has long adhered to the principle of "confi-
dentiality priority." Neither has the legislature provided systematic provisions on arbitration di-
sclosure, nor has practice deviated from the dominant approach of confidentiality. This has, to
a large extent, hindered the improvement of dispute resolution effectiveness, the satisfaction
of public access to information, and the internationalization of China’s commercial arbitratio-
n. In response to this practical dilemma, this article proposes replacing the traditional confid-
entiality paradigm with an "express confidentiality" model. That is, on the basis of respecting
party autonomy, parties are explicitly permitted to agree on the disclosure of arbitral proceed-
ings and awards, while a mandatory disclosure mechanism under exceptional circumstances is
established to strike a balance between confidentiality and transparency. By examining the le-
gislative experience and practical models of transparency in international commercial arbitrati-
on, and taking into account China's arbitration practice, this article attempts to construct an i-
nstitutional framework oriented toward "disclosure in principle, confidentiality by exception." It
further clarifies the legal effect of express confidentiality, defines the scope of disclosure, 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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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improves relevant procedural rules, with a view to enhancing institutional transparency and
international competitiveness while preserving the flexibility and efficiency of China's commer-
cial arbitration.
Keywords: Principle of Confidentiality; Explicit Confidentiality; Commercial Arbitration

引言
仲裁是指争议双方根据自愿达成的仲裁协议，将争议提交中立的第三方进行裁决的纠纷解决

方式。从古罗马时期民间自发形成的协商习惯，到大航海时代与工业革命推动纠纷自治的广泛适
用，仲裁制度始终与商业实践紧密相连。随着近现代商业社会的建立和基于促进商业社会稳定发
展的需要，商事主体由单纯的自由解决纠纷、排除司法管辖逐步发展为通过建立一套完整、自治
的法律秩序来解决商事纠纷，这一变化促使仲裁向着机构化及规则化的方向转变[1]。近年来，国
际商事仲裁领域出现“弱化保密”的明显趋势，部分仲裁机构逐步披露仲裁程序及裁决内容。然
而，我国现行《仲裁法》在仲裁公开问题上仍持保守立场。该法未对仲裁程序及裁决的公开作出
系统性安排，也未明确当事人可否约定公开，导致实践中普遍形成保密义务绝对化的倾向，仲裁
透明度不足。与此同时，当事人对程序知情、第三方参与及社会公众监督的需求不断上升，保密
绝对化与透明度需求之间的矛盾日益凸显。

仲裁公开主要表现于以下三个方面，首先是指庭审程序的合理公开；其次体现为利害相关人
有效参与；最后体现为仲裁裁决的适当和充分公开[2]。在国际仲裁机构普遍探索有限公开、我国
仲裁国际化进程加速的背景下，如何立足我国立法与实践中的现实困境，借鉴国际有益经验，构
建符合本土需求的仲裁公开路径，成为当前仲裁法修改亟需回应的关键问题。对此，本文将在梳
理国内外相关制度的基础上，聚焦我国仲裁保密绝对化所引发的实践难题，为后续构建以“明示
保密”为核心的制度框架奠定问题基础。

1 商事仲裁公开目前状况

1.1 国外仲裁机构仲裁公开的情况

国外商事仲裁通常遵循着保密原则，以仲裁不公开为主、特殊情况匿名化处理后公开为辅是
仲裁机构目前的主要做法。但随着互联网的发展和国际商业往来的增多，仲裁机构通过判例来批
判和否认仲裁保密性的趋势越发明显，英国、法国的仲裁实践从承认默示保密规则到出现当事人
需要举证保密义务存在的实践趋势；新西兰、香港地区等立法实践不断增加保密性例外；还有澳
大利亚、美国等仲裁实践否认仲裁天然具有保密性[3]。可以说，与早些年的仲裁情况相比，仲裁
过程和结果逐步披露已经成为仲裁发展的趋势。总的来说，从各国仲裁机构目前的做法来看，可
以分为以默示的方法进行仲裁公开和明示否认仲裁的保密属性两种类型。

然而，由于国际上并未对商事仲裁的保密进行严格统一的规定，不同的主权国家和地区间的
仲裁立法与实践亦不尽相同，因此，各国商事仲裁机构在某一具体案件中是否遵循保密性并不能
得到一个完全准确且统一的答案。此外，国际上也允许各仲裁机构制定不违背仲裁原则、具有机
构特色的仲裁规则，这更为仲裁公开提供了一定的条件。如有的仲裁机构会根据当事人国籍、文
化背景等因素对其进行多元化的照顾，赋予仲裁庭自由裁量权以在个案中灵活决定应采取的保密
措施；其中又有仲裁机构规定了对仲裁裁决有限度的公开，目的在于推动整体仲裁制度的发展[4]。

以默示方法在个案中进行仲裁公开的主要以英国与法国为代表。这些国家在近些年的商事仲
裁中坚持保密原则，即除非当事人约定公开，否则仲裁机构不会主动进行公开。但是在近些年的
一些实践操作中逐渐弱化了保密性的原则，有人对仲裁保密持有批判甚至反对意见。英国早在
2003 年的 Associated Electric and Gas Insurance Services Ltd.诉 European Reinsura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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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mpany of Zurich 一案中，就首次表明了对仲裁严格保密性的反思和质疑。本案件的当事人
Aegis 主张第一件仲裁案件的结果无法在第二件仲裁案件中被援引使用，因为这两次仲裁结果由
不同的仲裁机构作出，从仲裁的保密性原则来说，向第二件仲裁案件的处理机构披露第一件仲裁
案件的结果是违反仲裁原则、滥用程序的。英国枢密院委员会最后认为双方明确约定的仲裁协议
第 30 款明确规定的“仲裁结果在任何时候都不会向非仲裁一方的任何个人或实体全部或部分披
露”并非当然有效，必须考虑到签订保密协议的周围环境以及仲裁的基本原则和目的来评估它
们 [5]。这个案件开启了英国对于仲裁保密性的反思和突破，表明随着商业的繁荣和跨国公司业务
的增加，一些公司之间有关联性的仲裁案件互相公开案件结果和认定事实成为了仲裁机构主要的
做法。

法国对于仲裁公开的态度可以从民事诉讼法中看出，法国民事诉讼法中规定：“除非当事人
另有约定，否则仲裁庭可以决定仲裁程序，而无需遵循为国家法院制定的规则。”这表明除非当
事人事先有约定，仲裁庭可以决定仲裁是否公开的问题。这也体现出法国在仲裁公开性问题上持
有保留态度，为仲裁公开留下了一定的法律空间。有学者认为，这种对国际仲裁保密性的态度转
变适用于所有的国际仲裁案件，同时这种变化在透明度需求不断增加的背景下具有特别的意义[6]。

美国和澳大利亚则是以明确方式在个案中否认仲裁保密的国家。这些国家明确，如果仲裁需
要保密，必须有双方当事人事先约定的协议为依据。换言之，如果没有事先约定的保密，当事人
不可主张仲裁制度本身包含该保密义务。澳大利亚在早期仲裁兴起的时候就明确了仲裁除非双方
当事人事先约定保密外，都无法获得保密的观点。并且，这种事先约定保密必须让步与公共利益，
在涉及公共利益的情况下，保密无法绝对地得到遵从，在很大程度上要作出让步。在 Plowman
诉 ESSO Australia Resources Ltd 一案中，澳大利亚的法院就对仲裁保密性意味着什么作出明
确定义。该案中，原告基于仲裁的保密性认为被告不能向当地的能源部门披露有关争议的仲裁案
件资料，但从最后的判决结果来看，法院并未对这一主张表达支持。在如今的商业环境下，完全
的保密是不可能存在的：法院可能会审查仲裁裁决，当事人可能需要履行法定的披露义务等。社
会实践正在削弱仲裁保密性，同时保密性也并非当事人选择仲裁的最主要理由[7]。在如同本案一
样缺乏明示保密协议的情况下，仲裁部分程序的报名并不能得出保密性就是仲裁的本质属性的结
论，不能等同于所有仲裁都必须保密。

国际商事仲裁实践中，多数司法管辖区认可保密性作为仲裁制度的重要特征，但普遍否认其
具有绝对属性。当仲裁协议明确约定保密义务时，该条款在多数国家的法律框架内具有优先效力，
其约束力源于当事人意思自治原则。然而，实践中存在保密条款也不意味着仲裁的内容会被绝对
保密。

总结世界仲裁制度比较完善的国家的实践状况，可以得出仲裁保密性正逐步衰退，有些国家
坚持仲裁保密性为立法原则，以例外规则的不断增加与完善为表现形式；而有些国家主要是以案
例的方式推进着仲裁保密性的发展、与此同时呈现出弱化趋势[8]。

1.2 国内仲裁机构仲裁公开的情况

在全球商事仲裁制度纷纷朝着公开化、透明化方向改革创新的背景下，我国商事仲裁领域仍
长期坚守“保密优先”原则。从立法层面来看，我国仲裁公开制度存在明显的系统性缺失：2025
年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仲裁法》，虽对仲裁公开作出一定调整，明确“仲裁不公开进行。
当事人协议公开的，可以公开进行，但涉及国家秘密、他人的商业秘密或者个人隐私的除外”，
同时要求仲裁机构建立信息公开制度，但并未对仲裁公开的范围、程序、效力等核心内容作出系
统性规定，也未明确“不公开审理”与“仲裁保密”的边界划分。司法实践中，法学界对该条款
的解读存在偏差，多数观点默认“不公开审理”即等同于“全面保密”，这种立法模糊性直接导
致仲裁保密义务的绝对化倾向。自 2017 年《仲裁法》修正以来，学界关于明确仲裁公开立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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呼声从未停止，但 2025 年新法并未实现突破性进展，未能从根本上解决仲裁公开界定模糊的核
心问题。

立法的不完善直接引发我国商事仲裁公开在实操层面的诸多难题，且凸显出国内仲裁机构实
践与立法规定的具体冲突，这正是我国仲裁公开本土化困境的核心体现。一方面，全国各地的仲
裁机构各自为战，尚未建立统一的仲裁案件登记及信息查询系统，形成“信息孤岛”，导致仲裁
公开缺乏基础的数据支撑与统一标准。另一方面，不同仲裁机构的实践做法差异显著，与立法的
模糊性形成鲜明对比：中国国际经济贸易仲裁委员会现行仲裁规则第 38 条明确规定，与裁决相
关的实体及程序信息均需保密，即便双方当事人要求公开审理，也需由仲裁庭最终决定，实质上
仍坚持严格的保密原则，与新修订《仲裁法》中“当事人协议公开可公开”的立法精神存在隐性
冲突；而北京仲裁委员会、深圳国际仲裁院等机构虽尝试探索有限公开模式，如选择性公开裁决
文书摘要，但因缺乏立法明确授权和统一标准，公开范围、公开方式混乱，且未建立有效的监督
机制，导致公开流于形式，难以实现保密与公开的平衡。此外，实践中还存在仲裁员信息披露不
规范、当事人协议公开的程序不明确、公开信息的查询主体与范围界定模糊等问题，尤其是在中
小企业参与的商事仲裁中，由于企业对仲裁规则了解有限，难以有效行使协议公开的权利，进一
步加剧了仲裁公开的实操困境，也与我国商事治理中保护中小企业权益、提升营商环境透明度的
核心需求不相适配。

2 仲裁公开的依据

2.1 基于公共利益和社会监督的需要

商事仲裁要求公开主要是基于保护公共利益和投资安全的需要，如在证券资本市场中设置信
息披露制度的目的是保障以投资者为主体的公众知情权，要求上市公司披露重大仲裁事项有利于
将其经营状况和财务报告更及时准确地向公众反映，以便公众进行投资判断和实时监督，避免遭
受财务欺诈或被卷入金融危机[9]。随着国际商事投资规模的增大，投资者对于通过仲裁公开判断
投资选择的需求越来越大。由于除了涉及公共利益或事先有约定这两种情况，大部分仲裁都是不
公开进行的，因此，投资者并不能精准判断出被投资方的真实状况，有碍于投资经济的发展。且
基于司法监督的需要，法院对仲裁裁决的撤销或不予执行程序中，需公开部分内容以便于审查程
序合法性，这样能够防止仲裁权力对于公共利益的损害。这也是各权力之间相互监督、保障基本
权益的重要基础。

2.2 国际仲裁的透明度依据

透明度是一个以信息为中心的概念，它依赖公开性和信息获取，被视为一种与更负责、更民
主和更合法的国际治理模式相关联的需求。在仲裁领域中，它包含了文件和其他材料的披露、公
开听证、第三方参与仲裁和公众参与[10]。透明度能够保障仲裁案件的公平处理,保密性则激励争
议双方发挥其主观能动性、降低案件对后续争议方商事活动的不良影响[11]。目前，还有学者在探
讨国际商事保密性与透明度平衡的基础上，从当事人、仲裁机构等不同角度出发分析保密性与透
明度所带来的利弊[12]。但显而易见的是，扩大仲裁的透明度，增加公众参与度，有利于保障公众
对于仲裁程序的知情权和对仲裁员工作的监督，保障仲裁的透明度和权威性。

2.3 当事人自治的自由是有限制的

伊曼努尔· 康德对自由的表述为：自由应当是与我们每个人有关的概念，我们每一个人都享
有自由，但是一个人想要做的事情不一定是符合道德的，我们绝不能为了保障自己的自由，而去
侵犯他人享有自由的权利[13]。不可否认，当事人有决定仲裁是否公开的自由和权利，但每一项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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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都是有限制的。基于此，根据经济发展的需要和司法实践的必要对仲裁本身的自由加以进一步
的限制是符合规律的。

3 仲裁公开的困境

3.1 仲裁当事人不愿公开仲裁，影响商业形象

为了维护形象、保护商业秘密，除非是强制要求公开的情况，否则当事人往往都不同意公开。
在现代信息爆炸的时代，造谣的成本非常低，无论内容的真假，公司都需要花费大量的金钱与精
力才能挽回公司的形象。而一些当事人会在仲裁案件中主张对方公司欺诈、不讲诚信，这些对于
公司形象的打击是致命性的。基于此，大多数商事仲裁的当事人都不愿意仲裁，给仲裁公开的执
行提供了不少难度。不少公司在长久的公司经营发展中都形成了极具商业价值的管理模式和运作
机制，而仲裁公开可能会导致这些带有价值的内容泄露，对公司发展造成不利的影响。基于此，
在商事仲裁方面进行公开面临着极大的挑战，不当的公开可能会导致我国企业遭受巨大的损失，
影响经济的发展。

3.2 仲裁公开会导致当事人不敢承认对自己不利的事实，减缓案件进度

仲裁实践中，为了快速解决仲裁纠纷，当事人可能会主动承认对自己不利的事实或者作出不
符合商业惯例、公众常理相违背的让步。但这些都基于仲裁保密性的前提，倘若仲裁公开，受到
外界道德和社会舆论的影响，仲裁当事人就不会承认这些对自己不利的事实，并且会想方设法地
不让他人知晓事情的真相，而这会严重拖慢案件的处理，甚至造成冤假错案。

3.3 国际仲裁经验可能难以具体应用到中国仲裁公开中

为了与我国商事发展相适应，我国商事仲裁多以机构仲裁的方式展开，并且具有中国社会的
特点，带有一定的行政色彩。全国大多仲裁机构残照事业单位进行管理，与国际上多数仲裁机构
的民间化、自治化定位存在差异，这种体制差异决定了我国仲裁公开制度的构建不能简单复制国
外“民间主导、全面有限公开”的模式。同时，根据我国市场经济发展的状况，中小企业占据我
国商事主体的大部分，因此它们也是大部分商事仲裁的主体。这类主体对仲裁成本、程序效率的
需求远高于大型企业，且缺乏专业的法律支持，若盲目扩大仲裁公开范围，可能导致中小企业的
商业秘密泄露，违背我国商事治理中“保护中小企业发展”的导向；而国际上针对大型跨国企业
设计的公开规则，与我国中小企业为主的商事纠纷格局适配性不足。此外，我国尚未成立统一的
仲裁协会，对各仲裁机构的行业监督缺失，难以像国际上成熟的仲裁体系那样，通过行业自律规
范仲裁公开行为，这也进一步限定了国际经验的适用边界，要求我国在借鉴国际经验时，必须结
合自身立法现状、机构体制特点和商事治理需求，进行本土化改造。

4 仲裁公开与保密的平衡
基于以上多方面因素的考虑和中国商事仲裁的具体实践，笔者认为，商事仲裁可以采用明示

保密的规则，即双方当事人在没有事先约定保密的情况下，仲裁机构就可以公开仲裁过程和仲裁
的结果。在这种模式下，保密不再成为仲裁制度本身所负有的特征，默示保密已经被明示表示取
代。

在涉及利益相关方的问题上，对仲裁裁决不予公开的现状使得仲裁得不到外部监督，同时使
得仲裁“判例”制度难以建立，造成仲裁争议的难以预测，最终难以适应国际商业社会的快速成
长[14]。在保密的方式上进行改革，采用未事先约定明示表示保密即认为允许公开的做法符合世界
潮流的发展趋势，同样也是仲裁保密价值与仲裁效率价值平衡的选择。在关联性较强的仲裁案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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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一方或者双方当事人涉及两个及以上的仲裁案件，倘若不进行仲裁公开，不仅影响当事人正
常的生产经营，还会严重延长仲裁案件的解决。因此，对仲裁保密性进行有条件的遵循是兼顾仲
裁处理效率和仲裁保密性的有效举措。

从仲裁制度长久发展的角度来看，有学者认为遵循先例是经验主义与理性主义的必然要求，
矛盾的仲裁裁决势必会削弱仲裁机构的公信力[15]。为了解决实践中出的同案不同裁这一问题，进
行仲裁公开是较为有效的解决办法。同时，为了保守商业秘密、维护商业信誉，也允许当事人在
事先有约定保密，且保密需要以明确的方式作出，充分考虑了当事人选择仲裁的目的和公共利益。

从外部监督的角度来说，法院仅能对仲裁的程序进行监督，确保仲裁机构按照法律行事；实
际上公平正义是否得到保障，法院是无法核实的。在仲裁采取明示保密这种模式后，法院可以获
得案件的具体信息及判决结果，更加有利于仲裁案件中公平正义的保障。

最后，由于我国目前仲裁实践中并未有尝试强制全部公开的情形，因此，在目前阶段保留仲
裁的保密性是符合我国国情和司法实际的。但这并不意味着坚持一贯的全部保密的做法，对保密
的方式作出更加严格的限制。

5 总结
传统意义上来说，仲裁基于当事人的自治性具有保密性但随着仲裁制度的发展以及默示仲裁

在实践中暴露出各种问题，一些国家开始反思和批判默示保密这一制度的不合理性，甚至有些国
家已经开始适用明示保密的制度。结合我国仲裁实践以及世界发展潮流看，仲裁实行默示保密已
经不符合公平和效率价值的需求。当然，笔者所提及的改革方向仍带有一定的局限性，如当事人
可能会以自己事先有明确的保密协议来防止仲裁被公开，让该制度变成一纸空文。但笔者需要强
调从保密到全面公开，需要一定的过渡期和缓和期，直接全部公开会导致当事人纷纷放弃仲裁这
一纠纷解决方式，让法院系统走向不可控的状态，也可能导致仲裁制度的没落。因此，规定若无
事先明确的约定，当事人不可以主张仲裁保密，既推进了仲裁透明度的建设，又为当事人提供了
保障自己权益的途径，有利于仲裁的安稳与社会的长治久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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